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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贾某和章某是邻居，

却因倒垃圾的问题发生了

冲突， 并产生了激烈的争

执。 双方由于情绪激动，

互不相让， 分别找到了杨

浦区大桥街道调委会寻求

支持。

调解员通过电话联系

分别与两人进行了沟通，

同时考虑到疫情特殊时

期， 通过三方视频进行调

解。 调解员通过创新的工

作方式， 以理服人， 以法

育人， 最终化解了这起邻

里纠纷。

【案情简介】

2020年 2月 21日上午 9点左右， 贾某外出

路过垃圾箱房时， 看到章某正倒垃圾。 看见章

某没有将垃圾全部倒入垃圾桶， 甚至有一些未

经分类的垃圾散落在垃圾桶外， 贾某当即上前

大声指责了章某的行为， 认为章某没达到垃圾

分类的要求， 并强调正处疫情期间， 大家更应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章某随口回应称上班来不

及并非故意， 而贾某认为这不是没有做好垃圾

分类的理由， 并声称章某这样素质的人不配住

在这个小区。 这句话惹火了章某， 她认为贾某

是在恶意攻击自己， 为此两人发生激烈争执。

贾某情绪激动之下， 打电话给所属街道调委会，

要求对章某进行处理。 章某不甘示弱， 也打电

话给杨浦区大桥街道调委会， 要求贾某道歉。

【调解过程】

由于正处在疫情期间， 杨浦区大桥街道调

委会调解员接电话后并没有马上到现场， 而是

耐心劝两人各自回家， 并拟定了通过视频连线

进行调解的思路。

调解员首先联系了贾某， 她告诉调解员，

章某在小区内乱扔垃圾， 不仅影响小区的环境，

而且影响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 当时章某散落

在垃圾桶外的湿垃圾中混有干垃圾， 甚至还有

过期药品包装盒。 不过， 贾某也承认与章某发

生争执时， 话语有些过重， 她表示， 因为疫情

特殊时期， 大家都很紧张， 希望街道教育章某

以后投放垃圾时一是要注意分类， 二是要注意

将垃圾全部投放进垃圾桶。

了解贾某的态度后， 调解员稍稍整理了一

下思绪， 又电话联系章某进行沟通。 章某认为

贾某因为这点小事而向“调委会投诉”， 是故意

将事态扩大。 章某对此怒气很大， 不愿配合调

解。 调解员先安抚章某情绪， 解释调委会是为

了帮助大家化解纠纷、 解决问题而来的， 贾某

并非向调委会投诉， 而是寻求帮助， 希望大家

都不要乱扔垃圾。 经过调解员耐心疏导， 章某

情绪恢复平稳， 表示愿意坐下来谈。

由于疫情期间， 面对面坐在一起调解不利

于疫情防控， 但是化解矛盾刻不容缓， 虽然是

特殊时期， 也不能让小事变大事， 要让矛盾纠

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因此， 调解员在征得双方

同意后， 决定采取视频方式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 章某提出她是上班族， 为

了方便， 以前倒垃圾都是混合投放的， 垃圾分

类应该由专管员负责， 而且贾某说她乱扔垃圾

纯属多管闲事。 调解员趁势就该纠纷向章某分

析， 小区内居民居住集中， 生活垃圾也多， 如

果垃圾不分类或投放不注意， 既影响环境卫生，

也可能对包括章某自家人在内的居民们造成患

病隐患。 根据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的规定， 个人未认真执

行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的， 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

的， 处 50 至 200 元以下的罚款。 同时， 调解员

也向贾某指出， 作为小区的一份子， 看到不文

明行为勇于站出来制止是对的， 这样小区里才

会充满正能量。 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要注

意方式方法， 应尽量平和， 有话好好说。 中国

文化中“和” 是一种哲学， 是一门艺术。

通过视频的在线调解， 双方当事人认识到

在本次纠纷中各自都有不妥之处， 章某承诺以

后会认真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贾某也为自己当

天的态度向章某赔礼道歉， 表示以后有话好好

说。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贾某和章某就上述纠

纷通过在线视频当场达成了和解。

【案例点评】

本案是因居民乱扔垃圾引发的邻里纠纷 ，

是社区常见的矛盾纠纷之一。 但本案的特殊之

处在于发生在疫情期间， 任何涉及公共环境卫

生的事件都异常引人注目， 容易激化矛盾。 本

案中， 章某忽视垃圾分类的行为影响到了小区

公共卫生环境， 违反了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 贾某在处理问题时情绪比较激动， 没有

注意言语的分寸， 这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矛盾

加深。

章某在调解员电话联系开展工作时， 认为

对方当事人是在告状， 故而情绪激动。 调解员

随机应变， 先行就本次来访目的、 调委会性质、

调解的优点以及调解工作的原则等向章某耐心

解释说明， 消除了章某的误会， 安抚其情绪 ，

获取其信任， 为下一步调解工作打下基础。 随

后， 调解员从防控疫情的角度出发， 用视频调

解取代了面对面坐下来调解的方式， 这也是提

醒当事人疫情期间必须做到防疫应从自己做起。

然后， 调解员再从情理法多方面着手， 将乱扔

未经分类垃圾的利弊与章某进行分析， 引导其

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过错， 从而从内心自愿进行

整改， 最终在疫情肆虐正当时成功化解了该起

纠纷。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调解员坚守岗位，

积极创新工作方式， 通过远程视频方式积极组

织当事人进行调解， 第一时间缓和了矛盾双方

情绪 ， 更让他们充分感受到调解员的三个

“度”： 在全力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满

足当事人多元司法需求的力度， 在加快数字化

建设、 提升当事人调解体验上的速度， 以及在

推广司法便民利民工作上的温度。 让当事人充

分感受到了街道对此类问题的重视。

垃圾分类起纷争 视频调解来助力
杨浦区大桥街道调委会创新工作方式化解邻里纠纷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去年 12 月初 ， 奉贤

区某模具材料厂在作业
中， 突发氧气瓶与液化气

罐爆炸事故， 当场造成一
名工人死亡， 被炸飞的氧

气瓶还坠入附近一所幼儿

园中。 事故带来了血的教

训 ， 以及让人后怕的风
险， 同时也产生了较为激

烈的索赔纠纷。 最终， 奉
贤区奉城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充分运用 “枫桥经验”

和联合调处方法， 成功化
解了这起让人唏嘘的事故

纠纷。

【事件起因】

2019年 12月 4日下午 1时许， 贾某在某模

具材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某） 进行钢板切

割时， 氧气瓶与液化气罐发生爆炸， 贾某当场

死亡。 贾某之子与公司为相关赔偿问题发生纠

纷， 向奉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此外，

由于发生爆炸时厂内氧气瓶坠入某幼儿园， 导

致物品损坏。 受损幼儿园与企业方为该事宜的

赔偿问题发生纠纷， 也向奉城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申请调解。

【调解经过】

奉城司法所立即成立调处工作小组， 在第

一时间赶到事发第一现场， 并会同奉城安监队、

派出所等部门联合进行调处， 群策群力， 一方

面稳定当事人情绪， 另一方面了解事件发生过

程， 并制定化解矛盾的处置方案。

在调处非正常死亡案件过程中， 调解员先

后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多次调解， 从情、 理角

度， 耐心对死者家属和企业方做了大量的思想

疏导和安慰工作。 调解员对双方当事人讲解相

关法律法规， 讲法析理， 运用专业知识、 技巧

和经验， 坚持注重依法调解、 据理调解、 用情

调解， 不偏不倚地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利益，

通过法与情的结合， 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互谅互

让。 虽然死者家属情绪激动， 但经过调解员前

期的交流安抚， 及调解过程中的循循善诱， 死

者家属没有失去理智， 力求通过平和的方式寻

求解决方案。 在调解员运用自身敏锐的判断能

力及娴熟的调解技能的同时， 也动员死者的亲

朋好友积极出面协商， 希望尽快解决善后事

宜。 最终， 经过多次调处劝说， 当事人双方达

成共识， 这起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最终成功化

解， 双方就赔偿死者家属具体金额达成一致后

签定了协议。

在调处损害赔偿案件过程中， 受损幼儿园

与企业方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赔偿金额出入

甚大， 一度导致调解无法进行。 在双方对赔偿

损失的范围和金额争执不下的情况下， 调解员

多次对双方做思想工作， 从情理、 法律为切入

点， 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通过耐心劝说， 向他们讲解 《物权法》 《民法

通则》 等相关法律规定， 劝解双方互谅互让，

尽早解决纠纷。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 最终达

成共识， 企业房东屠某、 企业法人代表刘某自

愿同意一次性赔偿某幼儿园物品损失费用， 两

人各自承担相应份额， 当事人三方签订了协议。

至此， 由一起生产安全事故引起的非正常

死亡、 损害赔偿纠纷在调处工作小组的不懈努

力下得到圆满解决， 避免了矛盾纠纷进一步激

化。

【调解心得】

作为第三方组织介入， 调解员必须站在公

平、 公正、 公开的角度向当事人摆事实、 讲道

理， 不偏颇任何一方。 适当情况下， 当事人一

方可以考虑给予受害方人道主义的补偿。 为解

决矛盾， 减少诉讼成本， 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

进行调处， 应当在合情合理范围内自愿作出适

当让步。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坚持不懈、耐心劝说，

没有因为死者家属与幼儿园的死缠烂打和无理

要求而气馁，而是坚持不懈采取穷根寻据、心理

疏导、换位思考等多元化调解方式调处。 由于方

法恰当、措施得力、态度诚恳，使家属与园方理智

维权， 为妥善解决该起意外事故调处打下了基

础，未发生矛盾升级和激化现象。

人民调解不仅仅要化解矛盾纠纷， 更要向

人民群众传达法治理念， 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

促进基层民主法治建立健全。 调委会将继续坚

持发展 “枫桥经验”， 认真总结梳理涉及百姓生

活相关的法律法规， 加大与村 （居） 民的联系，

扩大法律知识宣传覆盖面， 加大纠纷化解工作

力度， 切实实现 “矛盾不上交”。

爆炸事故致伤亡 多方索赔引纠纷
奉贤区奉城镇调委会讲法析理化解矛盾


